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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云医保 〔２０２１〕３２号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费用

医保基金结算标准的通知

各州 (市)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财政局: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做好

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保障工作的决策部署,根据全省新冠病

毒疫苗接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３月３０日省人民政府新冠病毒

疫苗接种工作专题会议部署要求,现就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费用医

保基金结算标准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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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政府办公厅,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

部办公室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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